
股票简称：东方生物 股票代码：６８８２９８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生物”、“发行人”、

“公司”或“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
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
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科创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上
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

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２０％。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的新股上市首日涨幅限制
４４％，上市首日跌幅限制３６％，次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１０％。 科创板进一步
放宽了对股票上市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高了交易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

股份锁定期为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０００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２７，２６２，６６７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２２．７１８９％，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

为医药制造业（Ｃ２７）。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４．５６倍。 公司本次发行市盈率为４０．７３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未来可能存在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
风险。

（四）融资融券风险
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

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
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
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
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
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
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
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科创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并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章节的全部内容。本公司特别提醒
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外销收入占比较高的风险
公司主要向境外医疗器械经销商提供体外诊断试剂， 外销收入是公司收

入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收入分别为１６，７３０．５４万元、２０，７０３．８７
万元、２６，６３４．３１万元和１５，７４７．１７万元， 占比分别为９４．７７％、９４．８３％、９４．９０％和
９４．１０％，公司未来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海外市场的拓展情况。由于海外市场存
在政治、经济、贸易、汇率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若公司不能有效的管理海外业务持续满足客户需求，或公司主要出口国
或地区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出口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贸易
政策等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这些国家、地区与我国政治、外交、经济合作关系发
生变化、发生贸易摩擦等均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收入中来自美国地区的比重较大，占比分别为４０．３３％、

４８．２８％、５３．９５％和５５．１５％。 自２０１８年３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２０１８ 年
９月１７日，美国贸易代表署（ＵＳＴＲ）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２，０００亿美元
的商品额外加征１０％关税， 并将在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在原有关税的基础上加征
关税至２５％。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３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对中
国输入美国的约３，０００亿美元商品额外加征１０％的关税，并对其中部分产品的
加征关税时间推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宣布将价值约５，５００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提高５％，对于已经加征２５％
关税的约２，５００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将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加征关税至３０％，对
于加征１０％关税的约３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至１５％，并在原先预
定加征日期起生效。

虽然目前公司的产品尚不在加征关税清单之列， 美国上述已实施关税措
施未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
公司产品被纳入加征关税的清单范围内， 将对公司的产品销售和业务拓展带
来不利影响。 若公司无法将相关成本转移至下游客户或出现美国客户取消订
单的情形，将可能对公司净利润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经销模式风险
报告期内， 为了符合境外各国家地区针对医疗器械产品的要求以便于快

速进入该市场， 公司将优势资源主要集中在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环节， 在产品销售环节主要采用以ＯＤＭ为主，ＯＤＭ和ＯＢＭ相结合的经销模
式。

报告期各期，公司ＯＤＭ模式下的业务收入分别是１３，７１０．４４万元、１６，９５９．１９
万元、２３，１４５．３３万元和１３，６０９．４８万元， 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是
７７．６６％、７７．６８％、８２．４７％和８１．３３％。 如果公司在质量控制、交货时间等方面不能
持续满足经销商的需求，经销商有可能转向其他厂商采购，这将对公司的经营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如果公司不能采取持续有效的措施对经销商的商标
进行严格的审查程序，也存在面临商标侵权的经营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ＯＢＭ模式下的业务收入分别是３，９４３．８８万元、４，８７２．６４
万元 、４，９２１．２２万元和３，１２４．９９万元 ， 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是
２２．３４％、２２．３２％、１７．５３％和１８．６７％。 若该模式下部分经销商的销售政策、物流配
送等方面满足不了公司持续发展的要求， 或者因对经销商管理不善导致经销
商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由此可能对公司的品牌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公司的持
续盈利能力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四）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全球体外诊断市场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众多国内外企业加入竞争，包

括跨国公司罗氏、雅培、西门子等企业以及国内企业迈瑞医疗、艾德生物、万孚
生物、明德生物、基蛋生物等，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超过２亿元的境内上市公司超过
２０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体外诊断行业较高的利润率水平、广阔的
市场发展空间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本行业，市场竞争亦将进一步加剧，从
而导致产品价格下降。 公司若不能尽快在规模效应、产业链延伸、新产品研发
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优势，或竞争对手改变市场战略，采取降价、收购等抢
占市场、 或者跨国巨头集中资源进入公司优势的细分领域等将会对公司的市
场份额、产品毛利率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

（五）新产品研发风险
体外诊断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其研发和生产是一种多学科高度相互渗透、

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的高技术活动，对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要求较高、
研发周期较长。在新产品研发过程中可能面临因研发技术路线出现偏差、研发
成本投入过高、 研发进程缓慢而导致研发失败的风险。 为持续保持公司竞争
力，公司需精确评估与掌握市场需求及技术发展趋势，不断研发新技术及新产
品。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在实验室研发阶段产品５３项，主要包括１３类型产
品，若公司未来不能很好应对新产品研发中存在的风险，则将对公司新产品的
研发进程造成不利影响，可能导致竞争者早于公司获得技术优势，进而对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六）战略化技术平台风险
报告期内，根据相关产品是否形成对外销售，发行人搭建的技术平台主要

区分为产业化技术平台和战略化技术平台，其中，战略化技术平台主要包括分
子诊断平台、液态生物芯片平台和体外诊断仪器平台。由于战略化技术平台相
关的大部分产品后续还需通过实验室研发、临床实验、产品注册以及上市销售
等多个阶段，周期较长，因此，发行人的战略化技术平台相关的产品的研发工
作存在无法完成注册或注册进度缓慢、 偏离市场需求导致未达到预期销售收
入等风险。

（七）注册认证风险
医疗类产品必须经过产品技术要求制定和审核、注册检测或临床试验、质

量管理体系考核和注册审批等阶段， 才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监管部
门颁发的产品注册证书。 新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还需通过ＦＤＡ注册、ＣＥ认证
或其他国际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或注册。 由于各个国家注册和监管法规处于不
断调整过程中，存在未来个别产品不能及时注册或满足新监管要求的可能性，
导致相关产品不能上市销售的风险。

（八）公司外销为主带来的汇兑损失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９４．７７％、９４．８３％、

９４．９０％和９４．１０％，发行人以外销为主，且公司与境外客户间的货款均以美元结
算。 报告期内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较大，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公司

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较高，而公司生产环节主要在国内，且主要原材料来自于境
内，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对营业收入、毛利率造成一定影响；第二，公司境外产品
结算货币主要为美元，人民币汇率波动将直接影响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对
经营业绩造成影响；第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汇兑损益，公司报
告期内汇兑收益（负数为损失）分别为４３８．７８万元、－７９５．９１万元、８３０．６１万元和
９．７４万元，因此汇率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盈利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分析
如下：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假设下，假设美元汇率上涨１％，对发行人当期净利润
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汇兑损益影响－货币资金 ５１．９６ ８０．７８ ７１．５６ １８．５７

汇兑损益影响－应收账款 ８０．３８ ５８．０９ ４７．１７ ３８．７４

营业收入影响 １６９．６９ ２８５．８９ ２２４．２４ １８２．２６

合计 ３０２．０３ ４２４．７６ ３４２．９７ ２３９．５６

所得税影响 ４５．３０ ６３．７１ ５１．４４ ３５．９３

净利润影响 ２５６．７３ ３６１．０５ ２９１．５２ ２０３．６２

当期净利润 ３，１１８．０７ ６，３９５．６０ ３，２７０．５７ ３，５６２．７０

影响比例 ８．２３％ ５．６５％ ８．９１％ ５．７２％

如果美元对人民币升值或贬值１％，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则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６
月３０日，将增加或减少净利润８．２３％；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将增加或减少净利润
５．６５％；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将增加或减少净利润８．９１％；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将
增加或减少净利润５．７２％。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浙江东方基因

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９９９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
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

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３５号文）

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为“东
方生物”，证券代码为“６８８２９８”；其中２，７２６．２６６７万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起
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
（三）股票简称：东方生物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２９８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１２，０００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３，０００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２，７２６．２６６７万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９，２７３．７３３３万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１５０万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项目 发行前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限售期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安吉福浪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方氏控股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４，２３８，４５０ １２个月

安吉涌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３７２，４８０ ３６个月

浙江永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２７４，６００ 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澜和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５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上海涌创铧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１３７，５００ １２个月

杭州乘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安吉裕威竹制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１０３，２２０ １２个月

连云港涌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６８，７５０ １２个月

长兴永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５５，０００ １２个月

合计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

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本次发行承诺限售６个月的账户数量为２４７个，所持股
份数量为１，２３７，３３３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２４％，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３４％。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发行后

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发行人选择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第（一）

款规定的市值财务指标：“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
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
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作为其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具体上市标准。

（二）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３，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发行价格为２１．２５

元 ／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１２，０００．００万元， 发行完成后的总市值为２５．５０亿
元，不低于１０亿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
告》， 发行人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
为２，９３３．７３万元、６，２６０．０２万元， 最近两年累计净利润为９，１９３．７５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８年的营业收入为２８，５８９．２８万元。

综上， 发行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２．１．２条第
（一）款规定的市值及财务指标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 Ｇｅｎ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Ｃｏ．，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万元（本次发行前）、１２，０００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方效良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０１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２０１７年０５月１５日
住 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阳光大道东段３７８７号

经营范围：基因制品、生物制品研究、开发、生产；第二、三类６８４０体外诊断
试剂及第二类６８４０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生产；医用塑料包装材料加工、销售，模
具加工、销售；销售本公司产品。 （不涉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
止类项目）（涉及许可证或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或待审批后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专业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形成了以ＰＯＣＴ即
时诊断试剂为主导产品，重点发展分子诊断、生物原料、诊断仪器和液态生物
芯片等产品的业务格局。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代码 Ｃ２７）
电话：０５７２－５３００２６７
传真：０５７２－５３００２６７
互联网网址：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ｇｅｎｅ．ｃｏｍ
电子邮箱：ｗｘｂ＠ｏｒｉｅｎｔｇｅｎｅ．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王晓波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 福浪莱贸易持有发行人２６％的股份， 方氏控股持有发行人

２５％的股份，安吉涌威持有发行人１３．７４７２％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６４．７４７２％的
股份，福浪莱贸易和安吉涌威系方效良和方剑秋父子共同控制的企业，方氏控
股系方炳良控制的企业，且方效良和方炳良系兄弟关系。因此，福浪莱贸易、方
氏控股和安吉涌威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１、安吉福浪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前， 福浪莱贸易持有公司２，３４０万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６％，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之一。 福浪莱贸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９日

注册资本 ２，１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１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方剑秋

注册地址 安吉县递铺镇范潭工业园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方效良 １，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方剑秋 １，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合 计 ２，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营业务 竹木家具、工艺品、装饰材料销售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
关系

福浪莱贸易主要从事竹木制品的销售，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关系。福浪莱
贸易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安吉福浪莱工艺品有限公司和安吉远东竹木制品有
限公司，福浪莱工艺和安吉远东的主营业务均为竹木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与发
行人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关系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
务数据（经湖州中天和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项 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９年
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８
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５，５３７．０１ ４，７１９．２７
净资产（万元） １，５８２．３５ ７６４．３１
净利润（万元） ８１８．０４ －１．５０

２、方氏控股有限公司（Ｆａｎｇ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ＬＣ）
本次发行前，方氏控股持有公司２，２５０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２５％，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控股股东之一。 方氏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

注册资本 －

法定代表人 方炳良

注册地址 ５２１３ Ｍａｐｌ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Ｂｅｌｌａｉｒｅ ＴＸ，ＵＳＡ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美元） 出资比例

方炳良 － ７０．００％

方剑秋 － ３０．００％

合 计 － １００．００％

主营业务 从事投资活动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
关系

方氏控股主要从事对发行人的投资，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的情形，其主营业务
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关系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
务数据（经Ｔｈａｙｅｒ Ｏ’
Ｎｅ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ＬＣ审

计）

项 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９年
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８
年度

总资产（万美元） ９６９．３４ ８３２．８０

净资产（万美元） ９６８．６６ ８３２．３７

净利润（万美元） １００．７０ －０．４３

３、安吉涌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发行前，安吉涌威持有公司１，２３７．２４８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３．７４７２％，公司控股股东之一。 安吉涌威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３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４００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方剑秋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范潭工业园区７幢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
关系

安吉涌威主要从事对东方基因的投资，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的情形，其主营业
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关系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
务数据（经湖州中天
和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项 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９年
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８
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７５６．３４ １，４０１．８４
净资产（万元） １，７５５．８６ １，４０１．８４
净利润（万元） ３５４．０２ ２８４．０７

安吉涌威主要为发行人管理层的持股平台，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１ 方剑秋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普通合伙人

２ 方效良 ２，２１９．９０２８ ７３．９９７０％ 有限合伙人

３ 任长红 ２１８．２２６０ ７．２７４２％ 有限合伙人

４ 谭金凤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５ 张华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６ 冯海英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７ 徐发英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８ 庞琦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９ 钟春梅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０ 袁国亮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１ 沈丽荔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２ 俞锦洪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３ 王晓波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４ 方少华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５ 金炜彦 ２１．８２２６ ０．７２７４％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方效良通过福浪莱贸易间接持有公司１３％的股份，通过安吉

涌威间接持有公司１０．１７２５％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２３．１７２５％的股份，且担任公
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方剑秋通过福浪莱贸易间接持有公司１３％的股份，通过
方氏控股间接持有公司７．５０％的股份，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有公司１．３７４７％的
股份，合计持有公司２１．８７４７％的股份，且担任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方炳良
通过方氏控股间接持有公司１７．５０％的股份。方效良和方剑秋系父子关系，方效
良和方炳良系兄弟关系。

方效良、方炳良和方剑秋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２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对一致行
动关系予以明确。 《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协议各方确认：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至今在东方基因重大事项的决策
时之意见保持一致，具有事实上的一致行动关系。

二、本协议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在其作为东方基因之股东（或
其可以实际控制的公司 ／企业作为东方基因的股东）及 ／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 本协议一方拟向东方基因股东大会 ／董事会提出应由股东大会 ／董事会
审议的议案时，应当事先就议案内容与其余两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如果
其余两方对议案内容有异议，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和东方基因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各方均应当做出适当让步，对议案内容进行修改，直
至三方共同认可议案的内容后，以其中一方、两方、三方或其控制的企业的名
义向东方基因股东大会 ／董事会提出相关议案， 并对议案做出相同的表决意
见。

三、本协议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在其作为东方基因之股东（或
其可以实际控制的公司作为东方基因的股东）及 ／或董事期间，对于由本协议
各方之外的其他方提出的议案行使表决权时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召开东方基
因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及其他行使表决权的方式），本协议各方将采取事先协商
的方式先行统一表决意见，再根据协商确定的统一表决意见行使表决权。

四、本协议各方同意：协议各方以事先协商的方式先行统一表决意见时，
按一人一票计算，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表决意见；如果投票数相等不能
形成统一意见时，按照投票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东方基因的股份数额 ／股权
大小计算，按少数股份数 ／股权服从多数股份数 ／股权的原则确定表决意见。

五、本协议各方承诺：自东方基因之股票在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及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要求的股份锁定期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东方基因之股份 （包括协议各方直接持有或者
通过协议各方可以控制的公司间接持有的股份 ／股权，下同），也不由东方基因

收购其持有的东方基因之股份。
六、本协议各方承诺：未经协议三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采取任何影

响东方基因控制权变更的单方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出售股
份、抵押股份、提议或表决支持任一足以影响东方基因控制权变更的提议或决
定等。

七、本协议各方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持有的（包括以任何一方自然人股
东身份直接持有或者通过任何一方可以控制的法人股东身份间接持有）东方
基因股份数量 ／股权的增加或减少不影响本协议对该方的效力， 该方以其所
持有的（包括以任何一方自然人股东身份直接持有或者通过任何一方可以控
制的法人股东身份间接持有）东方基因所有股份一体受本协议约束。

八、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东方基因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及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要求的
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止，各方均不得退出一致行动或者解除本协议。前述期限
届满后，如任一方提议解除本协议，则必须取得其他方的事先书面同意。 ”

综上，方效良、方炳良和方剑秋合计持有本公司６２．５４７２％的股份，且三人
之间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共同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对公司财务、人
员、经营决策及其他重大决定具有控制力，共同控制公司。 因此，方效良、方炳
良和方剑秋三人共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方效良，男，１９５８年９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３３０５２３１９５８０９２０＊＊＊＊，中
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１９７５年８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在安吉上墅
田垓小学任教；１９７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８１年２月任解放军８３０４５部队卫生队卫生员、文
书；１９８１年３月至１９８４年３月任安吉上墅田垓村会计；１９８４年４月至１９８６年３月任
安吉上墅人武部部长；１９８６年４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先后任安吉人民检察院助理检
察员、检察员、批准逮捕科科长、公诉科科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政治处主任、党
组成员；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任安吉衡康生物制品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注销）执行董事兼经理；２００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任安吉衡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６日注销）董事长兼总经理；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今
任福浪莱工艺董事长；２０１６年４月至今担任加拿大衡通董事长；２０１６年６月至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任青岛汉德森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６月至今任安吉远东董事
长。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东方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５月至今担任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方炳良，男，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０１２２５＊＊＊＊，中
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０年７月至１９９２年８月任北
京协和医学院及中国医学科学院遗传医学系助理教授；１９９２年８月至１９９５年９
月任美国德州休斯顿Ｂａｙｌｏｒ医学院细胞生物学院研究助理；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４
年８月任美国德州大学ＭＤ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胸和心血管外科助理教授；
２００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任美国德州大学ＭＤ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胸和心血管
外科副教授；２０１１年９月至今任美国德州大学ＭＤ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胸和心
血管外科教授。 ２０１６年３月至今任方氏控股总经理。

方剑秋，男，１９８３年７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３３０５２３１９８３０７１８＊＊＊＊，中国
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７年５月至今任美国衡健总经理；
２００８年７月至今任天然家居董事长；２００８年９月至今任福浪莱贸易执行董事；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今任福浪莱工艺董事；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今担任香港长丰董事；２０１５
年１月至今任杭州丹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今
任杭州深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今任美国衡通董事长；
２０１６年８月至今任方氏控股副董事长。 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东方有限董事；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美洲市场的销售。

最近两年内，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方效良、方炳良和方剑秋三人，未
发生变更。

（三）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及持有发行人股票的
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董事７名，其中独立董事３名。 董事的

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１ 方效良 董事长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２ 方剑秋 董事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３ 方晓萍 董事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４ 叶苏 董事 ２０１８．１０．０９－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５ 程岚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１２．０３－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６ 韩晓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７ 林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二）监事基本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发行人共有监事３名， 其中包括１名职工代表监

事。 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１ 冯海英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２ 方慧敏 监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６－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３ 潘丽娟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高级管理人员８名。 高级管理人员基

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１ 方效良 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２ 方剑秋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３ 谭金凤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４ 庞琦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５ 徐发英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６ 钟春梅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７ 俞锦洪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８ 王晓波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四）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９名核心技术人员，分别是钟春梅、冯

海英、张华、袁国亮、方少华、沈丽荔、郭兴中、陈文和ＣＨＩＣＨＩ ＬＩＵ。 发行人核
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公司 职务 研发领域

钟春梅 发行人 副总经理、研发负责人 ＰＯＣＴ及液态生物芯片

冯海英 发行人 监事会主席、研发一部负责人 ＰＯＣＴ，主要为生化试剂

张华 发行人 研发二部负责人 ＰＯＣＴ，主要为优生优育、传染病检测等

方少华 发行人 研发三部负责人 ＰＯＣＴ，主要为尿液毒品检测

袁国亮 发行人 研发四部负责人 ＰＯＣＴ，主要为优生优育、传染病检测等

沈丽荔 发行人 研发五部负责人 ＰＯＣＴ，主要为唾液毒品检测

郭兴中 杭州丹威 研发总经理 分子诊断癌症检测

陈文 杭州丹威 研发副总经理 分子诊断传染病检测

ＣＨＩＣＨＩ ＬＩＵ 加拿大衡通 研发负责人 生物原料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和债券的
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
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担任本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方式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方效良 董事长、总经理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 通过福浪莱贸易间接持股 ９．７５％
９，１５５，２３４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７．６３％

方剑秋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 通过福浪莱贸易间接持股 ９．７５％
６，７５０，０００ 通过方氏控股间接持股 ５．６３％
１，２３７，２４８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１．０３％

冯海英 监事会主席、核心技术人员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谭金凤 副总经理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庞琦 副总经理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徐发英 副总经理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钟春梅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俞锦洪 财务负责人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王晓波 董事会秘书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张华 核心技术人员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袁国亮 核心技术人员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方少华 核心技术人员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沈丽荔 核心技术人员 ９０，０００ 通过安吉涌威间接持股 ０．０８％

合 计 ４１，５３２，４８２ ３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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